
（上接B81版）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

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

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

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该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也不

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
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
报告并立即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续履
行职责，不以辞职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程志堂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3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声明人聂丽洁作为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
名人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
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本人已经通过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或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资格审
查，提名人与本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

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

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

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

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该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也不

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
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
报告并立即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续履
行职责，不以辞职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聂丽洁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4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声明人徐璋勇作为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
名人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
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本人已经通过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或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资格审
查，提名人与本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

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

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

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

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该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

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也不

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
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
报告并立即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续履
行职责，不以辞职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徐璋勇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9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6月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监事。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作出相应修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议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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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 6月 9日，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市值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2、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东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赵冬、线静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陕西烽火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赵刚强、杨勇、马玲、聂丽洁、程志堂、徐璋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聂丽
洁、程志堂、徐璋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办法》、《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陕西烽
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401号1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0
229,716,647

50.20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杜军红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良梁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8,747
比例（%）

99.9660

反对

票数

71,300
比例（%）

0.0310

弃权

票数

6,600
比例（%）

0.0030
2.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4,647
比例（%）

99.9643

反对

票数

66,200
比例（%）

0.0288

弃权

票数

15,800
比例（%）

0.0069
2.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4,147
比例（%）

99.9640

反对

票数

66,700
比例（%）

0.0290

弃权

票数

15,800
比例（%）

0.0070
2.03、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4,447
比例（%）

99.9642

反对

票数

66,400
比例（%）

0.0289

弃权

票数

15,800
比例（%）

0.0069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4,147
比例（%）

99.9640

反对

票数

66,700
比例（%）

0.0290

弃权

票数

15,800
比例（%）

0.0070
2.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4,547
比例（%）

99.9642

反对

票数

66,000
比例（%）

0.0287

弃权

票数

16,100
比例（%）

0.0071
2.06、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3,647
比例（%）

99.9638

反对

票数

66,200
比例（%）

0.0288

弃权

票数

16,800
比例（%）

0.0074
2.07、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8,747
比例（%）

99.9617

反对

票数

64,400
比例（%）

0.0280

弃权

票数

23,500
比例（%）

0.0103
2.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7,047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66,500
比例（%）

0.0289

弃权

票数

23,100
比例（%）

0.01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6,847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65,7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24,100
比例（%）

0.010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6,647
比例（%）

99.9608

反对

票数

66,700
比例（%）

0.0290

弃权

票数

23,300
比例（%）

0.01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6,147
比例（%）

99.9606

反对

票数

66,100
比例（%）

0.0287

弃权

票数

24,400
比例（%）

0.010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2,747
比例（%）

99.9634

反对

票数

67,900
比例（%）

0.0295

弃权

票数

16,000
比例（%）

0.0071
7.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5,447
比例（%）

99.9646

反对

票数

62,3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18,900
比例（%）

0.0083
7.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9,647
比例（%）

99.9577

反对

票数

78,1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18,900
比例（%）

0.0084
7.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9,647
比例（%）

99.9577

反对

票数

78,100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18,900
比例（%）

0.0084
8.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6,647
比例（%）

99.9608

反对

票数

71,500
比例（%）

0.0311

弃权

票数

18,500
比例（%）

0.0081
8.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4,647
比例（%）

99.9599

反对

票数

71,900
比例（%）

0.0312

弃权

票数

20,100
比例（%）

0.0089
8.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5,547
比例（%）

99.9603

反对

票数

71,900
比例（%）

0.0312

弃权

票数

19,200
比例（%）

0.0085
8.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5,547
比例（%）

99.9603

反对

票数

71,900
比例（%）

0.0312

弃权

票数

19,200
比例（%）

0.0085
8.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4,247
比例（%）

99.9641

反对

票数

56,900
比例（%）

0.0247

弃权

票数

25,500
比例（%）

0.0112
8.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8,447
比例（%）

99.9572

反对

票数

72,00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26,200
比例（%）

0.0115
8.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6,447
比例（%）

99.9607

反对

票数

71,700
比例（%）

0.0312

弃权

票数

18,500
比例（%）

0.0081
8.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21,347
比例（%）

99.9585

反对

票数

76,800
比例（%）

0.0334

弃权

票数

18,500
比例（%）

0.0081
9.0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4,647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0357

弃权

票数

19,800
比例（%）

0.0088
9.0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

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4,247
比例（%）

99.9554

反对

票数

82,200
比例（%）

0.0357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0089
9.0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

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9,547
比例（%）

99.9577

反对

票数

77,300
比例（%）

0.0336

弃权

票数

19,800
比例（%）

0.0087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确定其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2,747
比例（%）

99.9547

反对

票数

83,000
比例（%）

0.0361

弃权

票数

20,900
比例（%）

0.0092
11、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9,447
比例（%）

99.9576

反对

票数

77,300
比例（%）

0.0336

弃权

票数

19,900
比例（%）

0.0088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公司本次H股股票发行

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18,747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77,700
比例（%）

0.0338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0089

13、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83,609
比例（%）

99.3410

反对

票数

77,600
比例（%）

0.5249

弃权

票数

19,800
比例（%）

0.1341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30,147
比例（%）

99.9623

反对

票数

65,8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20,700
比例（%）

0.00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3

4

5

6

7.01

7.02

7.03

9.01

9.02

9.03

10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上市地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及上市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发售原则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制定《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草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
用）》的议案

关于制定《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
并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关于制定《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H股发行
并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关于变更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
确定其津贴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公司本次H
股股票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
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
保险的议案》

《关于公司聘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703,109
14,699,009
14,698,509
14,698,809
14,698,509
14,698,909
14,698,009
14,693,109
14,691,409
14,691,209

14,691,009

14,690,509

14,697,109

14,699,809

14,684,009

14,684,009

14,679,009

14,678,609

14,683,909

14,677,109

14,683,109

14,683,609

14,694,509

比例（%）

99.4729
99.4452
99.4418
99.4438
99.4418
99.4445
99.4384
99.4053
99.3938
99.3924

99.3911

99.3877

99.4323

99.4506

99.3437

99.3437

99.3099

99.3072

99.3430

99.2970

99.3376

99.3410

99.4147

反对

票数

71,300
66,200
66,700
66,400
66,700
66,000
66,200
64,400
66,500
65,700

66,700

66,100

67,900

62,300

78,100

78,100

82,200

82,200

77,300

83,000

77,700

77,600

65,800

比例（%）

0.4823
0.4478
0.4512
0.4492
0.4512
0.4465
0.4478
0.4356
0.4499
0.4444

0.4512

0.4471

0.4593

0.4214

0.5283

0.5283

0.5561

0.5561

0.5229

0.5615

0.5256

0.5249

0.4451

弃权

票数

6,600
15,800
15,800
15,800
15,800
16,100
16,800
23,500
23,100
24,100

23,300

24,400

16,000

18,900

18,900

18,900

19,800

20,200

19,800

20,900

20,200

19,800

20,700

比例（%）

0.0448
0.1070
0.1070
0.1070
0.1070
0.1090
0.1138
0.1591
0.1563
0.1632

0.1577

0.1652

0.1084

0.1280

0.1280

0.1280

0.1340

0.1367

0.1341

0.1415

0.1368

0.1341

0.14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7、议案9、议案10、议案12-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上述议案1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上述议案1-7、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露文、邹孟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341 证券简称：龙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3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执行阶段。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执行人。3、执行金额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5年4月至2025年6月期间，公司新增已付清并结案的投资
者赔偿款累计为15,650,701.81元（含前期已支付未结案金额转为结案金额）。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相关案件公司前期已按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
债。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诉讼的立案、一审、二审判决情况及执行情况，请查阅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

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2、2022-057、2022-071、2022-099、2023-080、2023-104、2024-
026、2024-044、2024-050、2024-112）、《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2023-068、2023-077、2023-087、2023-114、2024-014、2024-015、2024-075、2024-086、2024-119、2024-

134、2024-149、2024-160、2025-002、2025-003、2025-032、2025-053、2025-060、2025-062）。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连续12个月内（2025年4月至2025年6月期间）新增已付清并结案的投资者

赔偿款累计为15,650,701.81元（含前期已支付未结案金额转为结案金额），全部已付清并结案的投资者赔
偿款累计为32,956,145.40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支付未结案的投资者赔偿款累计为5,175,858.24
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案件公司前期已按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5-063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24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起诉大悦城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裕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裕灿”）及其股
东，诉请武汉裕灿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等，并诉请公司及武汉裕灿股东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履行保证义务。武汉裕灿已偿还部分借款，公司已履行完毕担保责任。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4日、2025年 3月 29日、2025年 5月 9日发布的《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4）、《关于诉讼事项暨担保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1）。

近日，公司收到案件受理法院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受理法院”）送达的《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二》《民事裁定书》[（2025）冀10民初245号之一）]，农业银行申请撤回对公司的起诉并变更部分诉
讼请求，受理法院已裁定准许农业银行撤回对公司的起诉。

农业银行变更申请具体情况如下：
1、申请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武汉裕灿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1,779,404.17元，截至2025年5

月7日的利息、罚息、复利共计5,204,380.64元，本息合计人民币136,983,784.81元。2025年5月7日之后的
利息、罚息、复利以实际欠款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2、申请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华夏幸福对被告武汉裕灿向原告农业银行的借款本金 131,779,
404.17元、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金以及保全费、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3、申请撤回对公司的起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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